
麥寮港船舶物料運補作業要點 

一、作業船舶：港勤船。 

二、作業時間及範圍： 

1.作業時間為 0800-1700，夜間不執行運送作業。但特殊情形，經麥寮港公司航管組(以

下簡稱航管組)同意者，得另行安排。 

2.安排港勤船提供自港勤船渠運送船舶物料，到靠泊於碼頭船舶邊之服務。 

三、計價方式： 

1.收費依據：依經濟部發布之「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港埠費用收費辦法」。 

  依實際使用港勤船馬力計費。 

2.計費時間：自港勤船離開港勤船渠靠泊平台(以下簡稱靠泊平台)時起算運補時間，

至完成運補作業返回靠泊平台時為結束運補時間。 

四、託運申請、受理及運補作業安排： 

1.申請作業：託運人應於預定運補作業時間 24小時前，於港勤 e化作業系統填妥「麥

寮港港勤船使用申請單」(附件一)，連同本次申請預收款匯款單據，向航管組提出

申請。 

2.託運申請受理即運補作業安排：航管組接獲託運人申請，於確認託運人已辦妥預收

款或簽立切結書(附件二)後，通知託運人與台塑海運公司港勤組（以下簡稱港勤組）

安排運送事宜。 

3.已排定運送之船舶物料，若因託運人或其他原因須變更運補時間時，應通知港勤組

重新安排。 

4.託運人因故須緊急運補時，應向航管組申請，經航管組同意後，於運補作業前，仍

應填妥「麥寮港港勤船使用申請單」、及切結書送航管組。 

5.託運人有吊掛作業需求時，應依「港口公司轄管區非工程類吊掛作業管制措施」，

於運補作業前、應填妥「麥寮港危險性機械設備作業(含高空吊掛及吊籠)」(附件三)

及麥寮港危險性機械設備作業安全衛生切結書(附件四)，向航管組提出申請。 

五、預收款作業： 

1.運補作業預收款以港勤船日間作業 1小時之拖船費含稅金額估算，由託運人於申請

前，將預收款匯入麥寮港公司指定匯款帳戶，並將匯款單據連同四.1申請文件向航

管組提出申請。如逾銀行下班時間或因故無法繳交預收款時，經麥寮港公司管理組

(以下簡稱管理組)同意後，託運人應簽切結書，得准於辦理運補。 

2.託運人為企業內公司或已辦妥授信者，免繳預收款。 

3.因故取消託運，其已辦妥之預收款，由管理組辦理退款，或經託運人同意，得延到



下次抵用。 

六、費用計算、繳收款及憑單更正： 

1.港勤組每日應將前一日作業完畢之「港勤船使用單」，送航管組確認無誤後，由航

管組影送管理組辦理計費作業。管理組據以開立「港勤服務費計費憑單」及「發票」，

供託運人依指定匯款帳戶及繳款期限繳款結案。 

2.倘計費憑單或發票內容有誤，託運人應於接獲計費憑單或發票七日內，填妥「麥寮

港發票或計費憑單更正申請單」、檢具相關文件，反應管理組更正。 

七、作業注意事項： 

1.託運人應視需要派員隨船辦理與商(貨)船聯繫船舶物料運補事宜。 

2.港勤船不提供吊掛服務。託運人應自備吊運(掛)設備，將船舶物料自港勤船渠西側

碼頭，將船舶物料(含桶裝潤滑油)以網袋吊運到港勤船船上；運送到船舶海側邊

時，由船方利用船上吊桿，將船舶物料吊運到船上。(吊掛作業，應依台塑企業吊

掛作業相關規定辦理，如圈圍警戒帶.等與麥寮港公司轄管區非工程類吊掛作業管

制措施) 

3.如運送油品，應於運送前提交「運送計劃書(含)緊急應變計畫」，送港安組備查，

並須備妥油汙處理器材。 

4.託運人之人員、車輛及船舶物料進出麥寮港區，須依規定向經濟部麥寮港管理小

組、海關及港警等單位，辦妥相關許可及人員、車輛通行證等，並應遵守相關工安、

環保法規，如配戴個人防護器具(安全帽、救生衣.等)及自行備妥車輛安全防護裝

備(如滅焰器等)。 

5.港勤船開始及結束運補作業時間，均應通報信號台，經信號台同意後，始可作業。

倘遇海氣象不佳，船長基於船舶、人員及船舶物料安全考量，得停止該次運補作業，

並通報信號台轉知航管組及港勤組另做安排。 

6.如因天候因素或港勤船因素停止運送，該次作業不予計費；如因託運人因素停止運

送，則該次運送仍須計費。港勤船船長應於「港勤船使用單」記錄停止運送原因，

並由託運人簽認。 

八、實施與修訂： 

本作業要點呈經營主管核准後實施，修訂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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麥寮工業區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港勤船使用申請單 

  申請日期：     年    月    日                                   港勤編號：_____________ 

申 請 公 司 部 門 乘載人數 使用船名 預 定 使 用 時 間 

 

   
     年     月     日    時    分起 

     年     月     日    時    分止 

發

票

資

料 

公 司 全 銜  

統 一 編 號  

地 址  

聯 絡 人  聯絡電話 (公司)        (手機) 

使

用

目

的 

□運送船用品 碼頭：__________ 總貨量：_______kg 件數：______ 

□人員搭乘   位置：___________ 

□其他(請說明作業目的、內容及地點) 

  

備

註 
 

  管理部門：主管               經辦                申請人 

 

附件一 

 
申請單編號: 

 



切  結  書 

本公司雇用貴公司之港勤船執行船用品載運作業，

因作業不及逾銀行上班時間或其他因素，無法將預付款

匯入 貴公司指定帳戶，本公司將於   年  月  日銀行

上班日儘速將費用匯入  貴公司帳戶，特立此書，以茲證明。 

 

    此致 

 

麥寮工業區專用港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立  書  人： 

 

統 一 編 號： 

(身份證號) 

 

地       址：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二 

 



 

〈附件〉  麥寮港危險性機械設備作業安全衛生切結書 

一、 本人於貴港公司轄管區域作業期間，將遵守職業安全衛生法令及貴港安全衛

生相關規章之規定，以避免財物損失，確保人員安全。 

二、 本人自備之機具設備已有完備之安全防護，並依作業特性穿戴適當的防護器

具，非經貴港公司許可，不得任意使用、異動所屬之機械設備及器具。 

三、 本人非經貴港(委託、設備或工程部門)許可，不得接用電源及不得使用明火。 

四、 作業前本人已先洽詢委託部門、了解工作區域有關作業環境及工作性可能存

在之危害因素，並予以防範。 

五、 作業中若發現潛在之危害因素，或發現任何事故時，本人將立即通知貴港、

及委託部門聯絡人。 

六、 危險機械設備相關證照及檢查表已由本人確認，絕非偽造，作業期間倘發生

任何事故，本人願意負一切賠(補)償責任及法律責任。 

七、 本人已詳閱本承諾書之各項內容，並將確實遵守相關規定。施作前檢送相關

申請表及自主檢查資料經 貴港備查同意後，始可作業。 

承 諾 人： 

公司單位： 

工作區域： 

部門名稱： 

聯 絡 人： 

電    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附件三 



 

麥寮港危險性機械設備作業（含高空吊掛及吊籠）申請表 

作業名稱 
□船用品運送     □機械設備運送     □機械設備安裝 

□其他: 

申請單位  申請日期  

作業時間 
     年     月     日 

   時   分～   時   分 
作業地點 

□船渠：□西側□南測 

        □東側□北側 

□其他： 

業主/申請人  連絡電話  

現場負責人  行動電話  

負責人簡述 

作業內容及安

全防範對策 

作業內容： 

吊運物件： 

物件總重(噸)：         單物件最重(噸)： 

其他： 

安全防範對策： 

□作業區圍設警戒□人員配戴安全帽(臨水需著自浮式救生衣) 

□每日自動檢查□不得超過額定負荷□吊具不得乘(吊)載人員 

□吊舉物設置導向索，吊掛作業時管制人員不得進入物品下方 

其他： 

負責人 

檢附資料 

一、 麥寮港作業安全衛生承諾書〈附件〉 

二、起重機（一機三證）、吊籠（一機二證）影本 

三、危險機械設備(含車輛)自主檢查表(影本) 

備註資料 

車號：       吊桿噸數：     吊桿合格有效期限：         

車號：       吊桿噸數：     吊桿合格有效期限：         

A.操作人員：        合格證號：               

B.吊掛人員：        合格證號：               

申  請  單  位 船 運 單 位 麥 寮 港 公 司 
   

註：請於作業 3 日前〈含週休二日〉提出申請 

附件四 



工業專用港或工業專用碼頭港埠費用收費辦法附表三 

 

 

 

 

 

 

 

 



 

 

 

 



 

 

 

 



 


